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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文件
鲁工信电子〔2024〕75号

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关于开展 2024年度山东省虚拟现实
公共应用体验中心项目申报的通知

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2024年“促进经济巩

固向好、加快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”政策清单（第一批）的通知》

（鲁政发〔2023〕13号）要求，根据《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山

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〈山东省省级财政支持虚拟现实公共应用体

验中心建设补助政策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（鲁工信电子〔2022〕

119 号），发挥财政资金的激励引导作用，加快推动我省虚拟现

实公共应用体验中心建设，决定组织开展 2024年度山东省虚拟

现实公共应用体验中心项目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支持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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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虚拟现实公共应用体验中心，是指以推广虚拟现实行

业应用为目的，由企业、高校、社会组织建设的，具有沉浸性、

交互性等特点的虚拟仿真体验场所。

二、支持方式

对上述范围内且符合申报条件的虚拟现实公共应用体验中

心项目，在 2023年 1月 1日-2024年 3月 31日期间项目建设费

用的 20%，给予一次性资金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300万元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参与申报的体验中心运营主体应为企业、高校或社会

组织，近两年在质量、安全、环保、信誉和社会责任等方面无不

良记录。其中，运营主体为企业的，应在山东省境内从事经济活

动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（央企分公司不受独立法人资格限制），

财务状况良好，符合财政涉企资金“绿色门槛”制度要求。

（二）体验中心在山东省境内建设运营，运营主体有充足的

经费保障和稳定的运营管理团队，能为虚拟现实公共应用体验中

心建设和发展创造良好条件。

（三）有固定的场所，建筑面积不少于 200平方米，功能区

分合理，设计新颖。应用虚拟现实等相关设备不少于 5台（套），

应用虚拟现实等相关设备形成的体验类型或体验场景不少于 10

种，具备承担 30人以上规模集中体验或演示环境的能力。

（四）入驻的解决方案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产业发展

政策，知识产权明晰，特色鲜明、创新性强、技术水平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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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体验中心需以推广虚拟现实行业应用为目的，面向公

众或特定群体开放。应具有体验模式多样性、体验技术创新性等

特点。可通过服务专员讲解、现场演示和交流互动等多种形式进

行体验内容展示和传递，根据行业真实应用场景和操作习惯进行

模拟体验。

（六）已获得过省级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，不再重复支持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2024年山东省虚拟现实公共应用体验中心建设补助

资金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。

（二）山东省虚拟现实公共应用体验中心建设补助申报书，

具体包括：

1.《虚拟现实公共应用体验中心项目申报书》（附件 2），主

要包括：信用承诺书，申报单位基本情况，体验中心基本情况，

体验中心详细介绍及相关附件等。

2.《建设费用明细表》（附件 3）及证明材料。主要包括：解

决方案开发、软硬件采购、场所设计支出费用发票、合同复印件，

申报单位将发票、合同复印件按照建设费用明细表顺序附后。同

时提供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的建设费用核算专项审计报告。

3.《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》（附件 4）。

4.申报主体为财政拨款的单位，需提供项目预算资金批复的

指标文件及记账凭证等资料复印件，重点说明建设费用属于省级、

市级财政类资金，或自筹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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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申报单位需提交纸质及电子版申报材料，以上材料需

真实、合法、完整，纸质版材料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，按上述顺

序编制目录并用 A4纸打印装订成册。

（四）申报单位需提供视频资料，时长 5 分钟左右，MP4

格式，要全面真实展示体验中心外观及内部场景、采用的虚拟现

实设备及解决方案、运营模式等基本情况。

五、申报程序和时间

申报主体按照属地原则，向所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申报。市

工业和信息化局应加强对申报项目证明材料审核及现场核查，商

同级财政部门同意后，将符合条件的项目连同推荐函报省工业和

信息化厅。济南、青岛、烟台、潍坊、威海等市推荐数量不超过

2家，其余市推荐数量不超过 1家。省属国有企业、高校和省级

社会组织由其主管部门审核，向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函推荐。

请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或有关省直部门于 5月 10日前将申

报材料（2 份纸质版、1 份电子版 U盘或光盘）通过 EMS 报省

工业和信息化厅电子信息产业处。

六、其他要求

获得省级财政资金支持的申报主体，应自觉接受审计、监察、

财政、工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,并积极配合做好绩效评价工作。

对于弄虚作假或采取不正当手段骗取补助资金的单位，一律取消

补助资格，并依法依规追究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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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24年 4月 1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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